
外國專業人員來台工作許可常見問答集 

Q1:是否所有聘僱外國專業人員，都是向勞動部申請？ 

一、 雇主申請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均需向勞動部申請，但下列情形例外： 

 1. 聘僱外國籍船員，應向交通部申請許可。 

 
2. 下列特定區域之廠商，聘僱外籍專業人士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可向其管理機關申請許可： 

 
 

(1)科學園區內之廠商，可向科學園區管理局申請。 

 
 

(2)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之廠商，可向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申請許可。 

 
 

(3)海港自由貿易港區內之廠商，可向交通部航港局申請許可。 

 
 

(4)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之廠商，可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申請許可。 

二、 外國人停留期間在 30日以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其入國簽證視為工作許可： 

 1. 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51條第 3項履約工作者。 

 
2. 為公益目的協助解決因緊急事故引發問題之需要，從事就業服務法所定專門性

或技術性工作。 

 

3. 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或受大專以上校院、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

究機構邀請之知名優秀專業人士，並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款之演

講或商務技術指導工作。 

 4. 受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請，並從事非營利性質之藝文表演或體育活動。 

三、 經入出國管理機關核發學術及商務旅行卡，並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之演講或商務技術指導工作之外國人，其停留期間在 90日以下之入國簽證

或入國許可，視為工作許可。 
 

Q2：雇主申請聘僱外國專業人員來臺工作，需看那些相關法規及須知?相關法規可於何處

查詢? 

相關法規共計有「就業服務法」、「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與「外國人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等，前述法規可於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網站「外國專業人員業務」專區查詢。 

Q3：外國人受聘僱來臺工作，每次申請工作許可時間最長為多久?有無次數之限制? 

外國專業人員每次申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 3年，聘僱期間屆滿前可再申請展延，且無展

延次數的限制。 

 

  



Q4：外國人受聘僱來臺工作，有關學歷及工作經驗之規定為何?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取得證書或執業資格者。 

(2.) 相關系所碩士學位以上，或取得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而有 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者。 

(3.) 服務跨國企業滿 1年以上經指派來我國任職者。 

(4.) 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有 5年以上相關經驗，而有創見及特殊表現者。 
 

 

Q5：受聘僱之具學士學位外國人是否一定得具有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一、目前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作，僅規範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款之專門性

或技術性工作者，須具備一定之學經歷要件，其中之一為外國人須具備學士學位以及 2

年以上工作經驗(碩士學位則免工作經驗)，至於從事其他第 2款至第 6款工作者，並無

工作經驗規定。 

二、另配合企業用人需求，雇主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所聘僱之外國人若具學士學位，則

不受工作經驗之規範： 

1. 取得經濟部核發之「企業營運總部範圍證明函」、「國內外企業在臺設立研發中心計

畫核定函」、於獲獎次日起 1年內有效之「電子資訊國際夥伴績優廠商證明函」，或

屬「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勵辦法第 5條第 1項附表 9

所列 10項屬於技術服務業之公司」 

2. 科學工業園區事業單位，且其聘僱之外國人從事之工作，為生產產品或勞務所需之設

計、提升產業技術或研究發展、經營管理及相關研究、國外特殊語言區域業務推廣及

市場調查分析等。 

3. 自由經濟示範區之區內事業單位。 

4. 符合創業拔萃方案「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之事業單位。 

三、為因應我國勞動力人口持續減少並積極留才，衡酌在臺就學之僑外生業經國家投入

教育資源培育，且對國內及其僑居地或母國文化、語言與生活具一定程度瞭解，有利我

國拓展海外市場及營運僑外居地事業，應屬移入勞動力人口，宜優先留用及延攬優質僑

外生在臺工作。故在保障國人就業機會及勞動條件之前提下，為適當補充僑外生勞動力

人口，爰於 103年 7月 3日實施僑外生評點配額制，放寬自臺灣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之僑

外生申請在臺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不受 2年工作經驗限制，改以學歷、聘僱薪資、工

作經驗、職務資格、華語語文能力、他國語言能力、他國成成長經驗、配合政府政策等

8個項目評分，總分達 70分，勞動部即核發聘僱許可。 
 

 

  



Q6：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每人月平均薪資是否可低於新臺幣 4萬 7,971

之規定?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每人月平均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 4萬 7,971元

整。但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在此限： 

1.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專以上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辦理專題研究計畫聘僱之專任研究

助理人員，其月工作酬金達「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

學士或碩士學位第 1年年資數額以上者。 

2. 僑外生先前已依據勞動部 101年 6月 14日勞職管字第 101010512093號公告，取得聘

僱許可者，後續之展延聘僱許可案，其月平均薪資達新臺幣 3萬 7,619 元整以上者。 

3. 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第 5條之 1第 1項規定僑外生配額評點制資格者。 
 

 

Q7：外國人受聘僱來臺工作，其申請工作許可手續及流程為何? 入臺手續及流程為何？ 

一、 外國人受聘僱在臺工作，應先與該公司（雇主）簽訂聘僱契約，再由該公司準備相

關文件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後，始得在臺灣地區工作。 

二、 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工作，經勞動部核發聘僱許可後，若該外國人於國外，則至我

國駐外代表處申辦工作簽證，入境後再向內政部移民署辦理居留證。若該外國人已

於國內，且持有效簽證入國者，可至內政部移民署各服務站辦理外僑居留證手續；

若持免簽證或落地簽證者，需先向外交部換發簽證後，再向移民署辦理外僑居留證。 
 

 

Q8：有關學生時代的打工經驗，於申請聘僱許可時可否列為工作經驗？ 

有關工作經驗之採認，係以畢業後所從事之工作為主，因此於學生時代所從事的打工行

為，將不列為工作經驗之年資。 

 

Q9：申請工作許可時，所附的相關文件應為正本或影本?是否需要驗證？ 

一、 有關申請工作許可所檢附之文件，除健康檢查證明(僅受聘僱擔任補習班之專任外

國語文教師需檢附)為正本外，餘均為影本即可。 

二、 目前勞動部已公告部分國家地區所作成文件必須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需驗證之國

家可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查詢），其餘部分勞動部將視實際審查需要，要求

外國人將文件送我國駐外館處驗證。 
 

 

Q10：外國人受聘僱來臺工作，是否需檢附健康檢查證明，其如何規定? 

目前只有補習班聘僱之外籍語文教師，須檢附健康檢查證明，該健康檢查證明須為申請日

前 3個月內經外國合格醫院或衛生福利部指定之國內醫院核發之證明。其餘類別之外國專

業人員無須檢附。 

 



Q11：有關港澳居民如何申請工作許可？ 

一、 香港或澳門居民，係指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有葡萄牙護照，但於葡萄牙結束治

理前於澳門取得者。此類香港或澳門居民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工作時，比照外國人之

規定辦理。 

二、 另前項香港或澳門居民，如於香港或澳門分別於英國或葡萄牙結束其治理前，取得

華僑身分，或屬於符合中華民國國籍取得要件之配偶及子女，則可依「取得華僑身

分香港澳門居民聘僱及管理辦法」之規定，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 

三、 未符合以上資格者，視為大陸地區人士，目前尚未開放大陸地區人士來臺工作。 
 

 

Q12：外國專業人員欲轉換雇主時應如何辦理？ 

由舊雇主向勞動部辦理廢止聘僱許可手續後，再由新雇主提出申請聘僱許可；或由新雇主

提出申請並檢附該外國人離職證明文件。 

 

Q13：外國人受聘僱來臺工作，可否參加勞健保? 

外國人經雇主向勞動部申請聘僱許可，並經核准後，即可持該部之核准函及居留證，向勞

保局及健保局辦理加保事宜。 

 

Q14：外國人與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是否需要申請工作許可?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48條規定，外國人與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

獲准居留者，無須申請工作許可。 

Q15：具有雙重國籍的外國人（中華民國國籍及其他國籍），是否需要申請許可?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79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而未在國內設籍者，應比照外

國人規定，必須申請工作許可。 

 

Q16：僅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而未在臺設籍之國民，是否需申請工作許可? 

僅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而未在臺設籍之國民，依就業服務法第 79條規定無須申請工作，惟

其欲在居留工作，必須向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居留證。 

 

Q17：有關在大陸地區出生，而已取得其他國家國籍的人士，受聘僱來臺工作應如何申請

工作許可？ 

大陸地區人士如已取得其他國家國籍者，且旅居大陸地區以外國家 4年以上，比照外國人

規定申請工作許可。 



Q18：在大陸地區出生而旅居其他國家且尚未取得該國家國籍的人士，應聘來臺工作，如

何申請工作許可 

大陸地居人民旅居海外，未取得其他國家國籍者，其仍具大陸地區人民身分，必須適用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目前尚未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工作。 

 

Q19：有華僑身分者，回國應聘工作，是否需申請工作許可? 

有關具有華僑身分而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其身分仍為外國國籍，應比照外國人規定申

請工作許可。 

 

Q20：外國人來臺工作，其眷屬是否可來臺依親?可否工作 ? 

一、 外國人來臺工作，其眷屬可以依親方式取得居留，惟其子女必須未滿 20歲。 

二、 另其眷屬欲在臺工作，必須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外國專業人員規定申請許可後，始得

工作。 
 

 

Q21：父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外國人（外國人未具中華民國國籍），是否可以依親方式

申請工作許可？ 

一、 外國人如未滿 20歲，且獲准與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直系血親共同生活

者，可依就業服務法第 51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 

二、 外國人若已滿 20歲，則無法以依親方式申請，需依就業服務法聘僱外籍專業人士

等相關規定，申請工作許可。 
 

 


